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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徵地拆遷抗爭是群眾事件的主要根源

     為了推動城市化建設、發展地方經濟，中國國務院在2001年頒布《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
》（以下簡稱拆遷條例）。拆遷條例制訂的初衷，並非賦予地方政府與開發財團得以濫行徵地、
暴力拆遷的法源依據。然而，拆遷條例一開始的目的「保障建設項目順利進行」（第一條），卻
由此導出一系列不利於人民權利保障的條款，諸如沒有區分公益與非公益拆遷導致徵收拆遷浮濫
、沒有落實「先安置，後拆遷」的程序、地方政府片面決定的補償費嚴重偏低、沒有嚴格規範拆
遷的行為與方式。

      地方政府的強制徵收拆遷行為，引發被拆遷人強烈反彈，導致近年來中國各地紛紛湧現規
模、程度不一的抗爭行為。根據中國國土資源部的調查，2005年與徵地有關的抗爭事件達87,000
起，較之2004年成長6%。 幾起重大的徵地拆遷抗爭，如2004年湖南嘉禾事件、2007年重慶最牛
釘子戶事件、2009年上海潘蓉事件與四川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都成為全國輿論關注的焦點，也
讓拆遷條例的弊病一次又一次浮上台面。徵地拆遷抗爭所引起的維權群體性事件，已經成為中國
官民衝突與社會矛盾的主要根源。

貳、新拆遷條例：孵育與難產   

      拆遷條例的沈痾已久，也曾引發幾次關於拆遷條例合憲合法性的討論與訴求。2003年7月
浙江杭州116為公民聯名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請求對國務院和杭州市的拆遷條例進行違憲審查
。然而，國務院邀集法學家對拆遷條例是否違憲進行論證的結果是：不違憲。  

      2007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爭議多年的《物權法》，該法明確規定，「國家、集體、私人
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物權法》公布後，國務
院表示，拆遷條例跟物權法的有關規定不一致，將停止執行。然而，國務院最終還是沒有通過建
設部和法制辦提出的草案。  

      2009年12月，受到唐福珍自焚事件的影響，北京大學法學院五位教授以公民的名義遞交
建議書，籲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拆遷條例的合憲合法性。他們認為，拆遷條例已經重大抵觸《
憲法》、《物權法》和《城市房地產管理法》，使得公民的私有財產無法獲得保障，成為引發大
量衝突與社會矛盾的因素之一。原本就因唐福珍事件而沸沸揚揚的輿論，再次推向高峰。隨後，
國務院法制辦和全國人大法工委相繼做出回應，宣稱將儘速推動修法。  

      經過一系列的座談會之後，國務院在2010年1月29日公布被稱為新拆遷條例的《國有土地
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徵求意見稿）》，就適用範圍、徵收程序、徵收補償與非公益徵收徵求各
界意見。與舊法相比，新拆遷條例雖然與公眾期待有相當大的落差，但面對日益劇烈的拆遷衝突
，草案的公布仍然引起公眾對於修改拆遷條例的引頸企盼。  

      民眾的期待不久後即告破滅。2010年5月1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進一步嚴格徵地
拆遷管理工作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的緊急通知》，表面上是對強制拆遷下重手，但實際上卻是
用一紙行政命令代替拆遷條例的修法。新拆遷條例難產，恐將胎死腹中。然而，在《緊急通知》
發布後，各地的突襲拆遷、暴力拆遷仍然時有所聞，今年上半年至少發生12起惡性拆遷事件，死
傷數十人。1 

就連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也遭到暴力拆毀，包括中國火箭之父錢學森回到中國之後所建立的首
批實驗室也無法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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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所涉利益龐大

      新拆遷條例之所以難產，各方矛頭均指向徵地拆遷所涉及的龐大經濟利益，挑動了開發商
和地方政府等既得利益者的神經。為了遏止拆遷抗爭頻仍的亂象，新拆遷條例在被拆遷人權利保
障方面增加了許多規範。這些新增的規範，對地方政府與開發商而言，猶如在喉利劍，使其無法
動彈。因此，相關利益團體無不極盡所能的遊說、阻止新拆遷條例過關。  

      根據《物權法》的規定，徵地拆遷必須符合「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這項要件，但實際上
80%甚至90%以上的徵地案件都是商業開發案。在這些商業開發案中，開發商只要得到地方政府
的徵地拆遷審批許可，無論被拆遷人的意願如何，都可以強制進行拆遷，開發商因此可以方便、
迅速地獲得了廉價的土地；但強拆的結果，也導致被拆遷人的激烈抗爭。  

      新拆遷條例草案規定，只有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並依法律程序，方能進行徵收。此舉，
將為長期以來商業與公益混雜、官商合謀式的拆遷模式投下一顆擋路石。新拆遷條例草案雖然仍
有「非公益徵收得報請房屋徵收部門批准」的妥協規定，但可以想見的，未來商業開發等「非公
益徵收」勢必受到嚴格的限制。同時，因危舊房改造而需要徵收房屋的，須得到90%以上被徵收
人的同意方能進行，且補償方案還要得到三分之二被徵收人同意、簽約期限內簽約率超過三分之
二以上，徵收協議才有效力。因此，一旦新拆遷條例對強制徵收設下層層限制，開發商取得土地
的時間、費用與心力等成本將大幅增加。  

      更敏感的利益團體是地方政府。拆遷條例違憲審查建議人之一的沈巋指出：「目前修改拆
遷條例阻力十分巨大，最大的阻力來自於地方政府，在拆遷中地方政府已經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者
，這裡面有巨大的經濟利益」。2 地產徵收的程序是：地方政府將土地徵收過來之後，再賣給開
發商。按照規定，徵收補償的價額是依房屋的區位、用途與建築面積的市場價估算。然而，估價
機構往往是由政府指定，補償金額形同由地方政府「球員兼裁判」單方面決定，立場不公平、程
序不透明，實際上核定的金額也遠遠低於市場價格。之後，地方政府再透過拍賣或議價的方式，
將價額墊高的土地賣給開發商。於是，原本屬於被拆遷人財產的高額價差，就落入地方政府的口
袋中。而嚴重低估的補償金額，常常讓被拆遷人無法接受，成為政府強拆、人民抗爭的引爆點。
 

      在潘蓉事件中，上海市政府針對潘蓉夫婦位於閔行區、建築面積480平方公尺的四層樓房
屋提出的補償費用總計118萬元，包括每平方公尺761元的房屋重置補貼與1480元的土地補償；但
潘蓉認為，該房產價值已超過千萬，政府卻賤價徵收，不合理也不公平，他只好「擲瓶抗暴」，
為拆遷抗爭再添一例。  

      為了解決此問題，新拆遷條例規定，徵收補償按市場評估價確定，不得低於房屋徵收決定
生效之日類似房地產的市場交易價格，且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由被徵收人以投票、抽籤等方式
確定。如此一來，地方政府所能掠取的土地買賣價差勢必受到嚴重縮減。

肆、土地財政

      中央政府對徵地拆遷監管的失控，並且妥協於地方政府的利益遊說而無法強行通過新拆遷
條例，與「土地財政」息息相關。土地財政指的是地方政府依賴出賣土地使用權的預算外收入來
維持地方財政收支的平衡。透過「徵地再轉賣」的過程，地方政府獲取其間的高額價差，用以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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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地方財政支出的需求。  

      土地財政根源於1994年中國實施「分稅制」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分稅制」名義上的目
的在於「有效處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事權與財政關係」，但實際上是為了消弭財政的諸侯經濟、
建立國稅徵收系統，以加強中央的財政能力。分稅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的稅收銳減，導致其履
行事權與其可用的財政資源間形成高度的不對等。1993年分稅制實施之前，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
政收入比為22：78，財政支出比為28：72，尚稱均衡；到了2008年，財政支出比幾乎沒有變動
為21：79，但財政收入比卻達到53：47。3 

      龐大的財政赤字，使地方政府普遍身陷財政困難與債務危機之中。為了緩解地方財政的金
流困境，地方政府設置投資公司等「融資平台」規避中央禁止銀行直接貸款給政府機構的法令，
以「企業」的名目貸款舉債。根據中國銀監會
的資料顯示，截至2009年6月底，中國各類融資平台共計8221家，借貸金額達5.56兆人民幣，幾
乎相當於中央政府的國債總額。4 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史宗瀚估算，2004至2009年底
，中國融資平台的借貸規模高達11兆人民幣，相當於2009年GDP的三分之一，或中國外匯儲備的
70%。5  

      為了支付利息、償還本金以及維持日常行政支出，地方政府只好尋求預算外的「第二財政
」收入，其中最大宗的，即是透過「徵地再轉賣」所得的高額價差。根據財政部的清查結果，20
09年全國出讓土地的收入高達1.42兆人民幣，比2008年增長了43.2%；另外，全國土地出讓支出
的總額為1.23兆人民幣，其中僅40.4%用於徵地拆遷補償。6

北京市2009年土地出讓收入為926億元，比重達全年地方財政收入2026.8億元的45%。7  

新拆遷條例一旦通過，將封阻地方政府從土地獲取資金的管道，使其還債能力下降，並使銀行的
借貸風險上升，恐進而瓦解土地財政與地方債務之間的不穩定均衡，導致地方財政崩盤。因此，
在中央不願意或沒有能力提供地方足額財政轉移支付的情況下，只能默許地方政府自行透過土地
市場籌措收支不足的差額。

伍、GDP導向的地方幹部行為誘因結構

      地方政府之所以熱衷於徵地開發，除了土地財政外，也跟基層幹部行為的誘因結構有關
。這些源於財政與幹部管理制度的誘因，包括政治職位的升遷降調與分紅獎金的經濟報償，使得
地方幹部傾向於以GDP為導向、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發展型地方主義」作為首要的施政目標。
對於那些有礙或無助於經濟成長的國家政策要求，除非中央透過幹部考核體制祭出「一票否決」
的重招，只要該項政策目標沒有達成，領導幹部將被嚴重究責而無法晉級晉職，否則地方幹部將
存在著扭曲、規避或無視該政策的動機。8  

      然而，「一票否決」的指標繁多，不同指標之間也因政策的目標與性質上的差異而在執行
上無法兼顧。經濟增長本身就是重要的「一票否決」指標，其與「維穩」（維持社會穩定）存在
著嚴重衝突。地方幹部如何做出抉擇，同樣端視中央政府的態度。如果中央對維穩表現出無可妥
協的強硬態度，地方幹部還會尋求平衡地方經濟增長與維持社會穩定的方法；如果中央還是將GD
P增長作為最重要的考核指標，地方幹部受到誘因結構的驅使，將朝著經濟開發的方向大步邁進
，社會矛盾與衝突就容易一觸即發。  

      在徵地拆遷的事例上，大量且層出不窮的拆遷抗爭顯示，中央當局還是將經濟發展的優先
性置於社會穩定之前。因此，雖然出現許多悲壯的、以身體為武器的拆遷抗爭事件，但極少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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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阻止徵地拆遷開發的案例。另一個顯著的現象是，儘管徵地拆遷抗爭已經成為引爆社會矛盾與
衝突的導火線，但幾乎沒有地方幹部受到問責或追究。同時，所謂的下台懲處等究責處分，也只
是做做樣子罷了，等輿論風頭一過，即可恢復原職，甚至得到高升。  

根據《南方周末》的報導，在最近三年所發生的八起拆遷自焚或活埋案中，沒有任何地方黨委書
記或行政首長等「一把手」被要求負責。2004年的湖南嘉禾事件，是近年來極少數有縣級「一把
手」被課責的徵地拆遷事件。事件發生後，湖南省委對嘉禾縣的縣委書記、縣長、常務副縣長、
縣政法委書記、拆遷所在地的鎮黨委書記受到撤職、黨內嚴重警告與留黨察看等處分，並得到國
務院的批准。然而，不久後，這些被撤職地方幹部不是升官就是平調，仕途絲毫不受影響。9 

      在「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最高指導原則之下，地方幹部為了追求政治升遷與經濟利益，莫
不以經濟增長為其最重要的施政目標。同時，在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兩項「一票否決」政策之間
，中央政府明顯地選擇了前者，在徵地拆遷的議題上，就必須對地方政府做出讓步。
 

陸、中國政經發展的根本矛盾

      中國徵地拆遷開發的爭議，制度上根源於地方政府的財政短缺而導致的利益需求，以及以
經濟增長為導向的施政方針。就此而言，徵地拆遷之所以無法根絕，其實是地方幹部在中央所設
定的制度性誘因結構下的行動罷了。正因為制度規則係由中央政府所設定，即使徵地拆遷過程浮
現劇烈的社會矛盾與衝突抗爭，在地方的強烈反彈下，中央能做的，只是技術性的以行政通知取
代新拆遷條例來緩解問題的症狀，無法透過修法一次根除病灶。  

      徵地拆遷抗爭具體呈現了中國政治經濟轉型過程中威權發展主義的問題與政權合法性的矛
盾。中國共產黨與人民之間似乎存在一紙隱形的合約：以高速而穩定的經濟增長換取人民對政權
統治正當性的支持。10 另外，中國當局也要避免社會矛盾與衝突擴大到危及政權的穩定性，因此
必須強調「和諧社會」、「維穩」的重要性。但這種威權發展主義本身即隱含內在的衝突，在國
家專制控制能力減弱、民間社會權利意識增強，以及資訊透明度升高的情況下，激烈的抗爭維權
旋即引爆，成為中國難以駕馭的群體性事件的主要根源。  

      要解決這樣的矛盾，要嘛放棄發展主義，不再以GDP導向的經濟增長作為執政的最高統治
準則，但這對現階段的中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否則中國共產黨將因此失去威權統治的正當性
；要嘛放棄威權政體，引進更多的民主思維與制度來處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強化國家權力間的
制衡、對執政當局的監督課責、落實人民權利的保障，建構一個「依法統治」而非「以法統治」
的政體，但這卻會動搖中國共產黨的威權統治結構。由此觀之，徵地拆遷看似地方政府與人民之
間的官民衝突，呈現的其實是中國政經發展戰略的根本矛盾。

作者邱銘哲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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